
乳山市东诚织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债权表
(截止日期：2018年9月20日)

                                                                                                                    
                                                       单位：元（人民币）

编号 债权人名称 债权种类
申报债权金

额

审查认定金额

备注
认定金额

=+
优先权金额


普通债权额



2001 国家税务总局

乳山市税务局
税款债权 452364.80 338390.00 296675.92 41714.08 

3001 宋伟 加工费 131320.3 117725.82 117725.82

3002 刘天坤 加工费 44737.4 39058.69 39058.69 

3003 王平 加工费 4814.5 4814.5 4814.5

3004 姜雪 加工费 10454 7765.00 7765.00 

3005 李明川 垫付款 1830 0.00 0.00 
证据不足，

不予认定

3006 单浩中 加工费 8943 8943.00 8943.00 

3007 孙清忠 运费等 79591 0.00 0.00 证据不足，

不予认定

3008 丁大伟 加工费 21840 0.00 0.00 证据不足，

不予认定

3009 王建刚 垫付款 2300 0.00 0.00 证据不足，

不予认定

3010 胡玉梅 加工费 1393 0.00 0.00 证据不足，
不予认定

3011 唐永强 加工费 10408.6 0.00 0.00 证据不足，
不予认定

3012 王素卿 加工费 569640 0.00 0.00 证据不足，

不予认定

3013 孙本水、王爱荣 加工费 97988 95077.00 95077.00 

3014 李梅媛 加工费 3696 2016.00 2016.00 

3015 张素娇 加工费 6400 6400.00 6400.00 

3016 单素强 加工费 11914.6 11914.60 11914.60 

3017 李爱美 加工费 4233 4186.00 4186.00 

3018 张秀花 加工费 19192 4438.00 4438.00 

3019 宫坤明 加工费 24729.52 24729.52 24729.52 

3020 王洪芝 加工费 12605 12605.00 12605.00 

3021 陶明月 加工费 4800 0.00 0.00 证据不足，
不予认定

3022 王美芬 加工费 1443 1443.00 14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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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3 侯文芬 加工费 3795 1725.00 1725.00 

3024 于臣军 加工费 36198.2 27272.20 27272.20 

3025 段英光 加工费 15901 0.00 0.00 证据不足，

不予认定

3026 宋继强 加工费 5390 0.00 0.00 证据不足，

不予认定

3027 郑梅 加工费 490 490.00 490.00 

3028 于翠芬 劳务费 1125 1125.00 1125.00 

3029 王华芹 加工费 13195 13195.00 13195.00 

3030 嘉善蒂曼服饰辅料厂
（普通合伙）

货款 279181.5 0.00 0.00 证据不足，

不予认定

3031 刘政锋 工程款 2320279.87 2315279.87 2315279.87 

3032 宋飞 加工费 44000 44000.00 44000.00 

3033 李晓梅 加工费 11400 11400.00 11400.00 

3034 姜丽 加工费 42793 3260.00 3260.00 

3035 杜秀丽 加工费 12626 12626.00 12626

3036 王玉英 加工费 42793 42793.00 42793.00 

3037 高洪强 加工费 30440 26840.00 26840.00 

3038 于学英 加工费 38429.5 38429.50 38429.50 

3039 张家港保税区盛德瑞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货款 297507.4 297507.40 297507.40 

3040 肖冬梅 垫付款 90000 0.00 0.00 证据不足，

不予认定

3041 毕长青 加工费 84067 81067 81067

3042 蓬莱市信诚染业
有限公司

货款 1526988.7 1369416.87 1369416.87 

3043 林美姬 加工费 44349 0.00 0.00 证据不足，
不予认定

3044 林国华 借款 20000 0.00 0.00 证据不足，
不予认定

3045 柳春阳 借款 477600 436311.61 4363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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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6 董仁乐 加工费 141178.76 106953.6 106953.60 

3047 王永军 加工费 85725.30 84210.00 84210.00 

3048 赵强 加工费 3165 3165.00 3165.00 

3049 王洪华 加工费 12700.00 12700.00 12700.00 

3050 张忠芹 劳务费 640.00 640.00 640.00 

3051 胡玉清 劳务费 200.00 200.00 200.00 

合计 7208795.95 5610113.18 296675.92 5313437.26 

说明：1、依据乳山市人民法院的公告，截止到2018年9月20日，管理人收到债权申报52家，申报债权金额合

计7208795.95元。

             2、债权人或债务人对管理人作出的审查结论有异议的，应在会议结束后15个日内以书面形式向管理人

提出，管理人对异议人提出的异议进行复查，并将复查结果通知异议人；异议人也可以直接向乳山市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由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裁判。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视为对管理人的审查结论无异
议，管理人将依法申请法院予以确认。

                                                                                                                        乳山市东诚织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